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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局，市直各部门、中央、省属驻东营各单位： 为提高会计

人员素质，促进会计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，根

据财政部《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》和《山东省会计人员继

续教育管理暂行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现将我市2006年度会计人

员继续教育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继续教育的组织形式 为

适应会计人员实际需要，各县区、各部门可采取集中培训与

部门培训相结合的方式，多层次、多渠道开展会计人员继续

教育培训，调动单位和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学习的积极性

，确保教育培训取得实效。 二、继续教育培训内容及要求 继

续教育内容主要包括：企业会计准则、政府收支分类改革、

行政事业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、单位预算编

制及部门预算、国库集中支付、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以及国家

新出台的有关政策、规定等。各级可依照按需施教原则，有

针对性地确定学习重点。对培训内容有特别要求的部门、行

业也可根据需要进行适当调整。上市公司、国有和国有资产

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大、中型企业，应将《企业会计准则

》作为继续教育的主要内容。机关事业单位应把政府收支分

类改革有关内容、《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

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等作为继续教育的主要内

容。 三、市直单位和中央、省驻东营单位会计人员的继续教

育 市直和中央、省驻东营单位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，由油田

职工大学、开元公司承担。主管部门对本系统培训有特殊要



求的，可将培训内容、时间、师资、参训人员名单及组织等

情况提前报市财政局会计科核准后，由以上承担培训单位或

部门组织实施。培训考试合格的，统一到市财政局会计科办

理继续教育登记手续。承担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机构应于每

期培训开始前一周将培训计划报送市财政局会计科审核，培

训结束后一周内将培训情况报市财政局会计科备案。 四、总

会计师、高级会计师继续教育 各单位的总会计师和高级会计

师可参加省财政厅公告的山东省中华会计函授学校举办的会

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。各级财政会计管理部门协助组织。 

五、继续教育培训时间 市直单位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时

间安排在9至11月份，具体时间由各培训点根据报名情况安排

。 六、继续教育培训登记 持证人员完成年度继续教育培训学

习，经培训考试合格的，各级财政部门应根据会计从业资格

管理规定，将继续教育培训内容、课时登记在会计从业资格

管理信息系统中。 七、加强继续教育培训管理 （一）各级财

政部门要认真组织好本地持证人员继续教育工作，培训课时

不得少于24课时。 （二）要切实加强对继续教育培训承办单

位的管理与监督。对其培训的各具体工作环节进行认真检查

。对培训质量差、管理不善、不按规定收费的培训点，予以

公告。 （三）要加大对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宣传力度，充分

利用各种宣传媒体，把继续教育的规定、内容、时间、要求

、培训点及时向社会公布，为会计人员及时迅速了解信息提

供方便。 （四）各单位、各部门要大力支持本单位会计人员

参加继续教育学习，并为其提供方便，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

和防碍会计人员依法享有继续教育的权利。 （五）各继续教

育培训机构要严格遵守和执行《暂行办法》有关规定，自觉



接受主管财政部门管理和监督。每期培训班要在开办前10天

，将培训班学员名单、培训内容、培训日程安排以及培训班

总结，学习效果自评情况于培训班结束7日内，报同级财政部

门管理机构。在开班时将《学员反馈意见表》发放到每个学

员，由学员直接寄送主管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